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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通

知的方式送达公司

９

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在公司

４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周红旗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１

、同意《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文件精神，对《公司章程》中“第十章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中部分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进

行了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原章程：

第二百六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

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送事项。

第二百六十一条 公司当年利润分配政策由董事会在上半年制定并予以公告，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

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第二百六十二条 公司分配股利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其中采用现金方式分配比例不少于公司当年

分配股利总额的

３０％

。

修订为：

第二百六十条 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的利润分配规划，结合公司当期的生产经营状况、现金流量状

况、未来的业务发展规划和资金使用需求、以前年度亏损弥补状况等因素，以实现股东合理回报为出发点，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制定公司年度或者半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

可分配利润。

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制定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并说明未进行现

金分红的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第二百六十一条 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或者半年度的盈利情况和现金流情况，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

下，进行股票股利分红。

在公司实现盈利，且现金流满足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

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含

１０％

）。

第二百六十二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

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送事项。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

督。

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者因公司外部经营环境或

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确有必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董事会应以股东权益保

护为出发点拟定利润分配调整政策，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

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同意将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股东提案的议案》列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现提名推荐下列人士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候选人名单：

姓 名 拟 任 职 务

周红旗 董 事

王周亮 董 事

谭新乔 董 事

熊 毅 董 事

柳全丰 董 事

张凯宇 董 事

朱培立 独立董事

杨永强 独立董事

刘恩辉 独立董事

刘泽华 股东监事

刘 娴 股东监事

说明：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

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审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先友根据相关规定，因连续任期已满六年，所以不再在公司任职。

朱培立、杨永强、刘恩辉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通过《关于为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董事会认为：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同意为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向招银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融资陆仟万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和连带代偿责任担保。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

司运作正常，具有相应的偿还债务能力，公司为其担保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４

、通过《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上述

１

、

２

、

３

、

４

项需要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公司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对外担保公告》、《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介

周红旗先生，

１９５７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６

年参加工作，历任湖南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济师、副总经理、湘潭市商业银行董事、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化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电化集团

董事长、湖南湘进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进公司”）董事长、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

西电化”）董事长、湘潭电化裕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丰房地产”）董事长。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上述兼任职务中，电化集团系公司控股

股东，裕丰房地产系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湘进公司、靖西电化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

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王周亮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历任电化集团质检处副处长、处长、副

总经理、总经理、电化集团副董事长、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湘进公司董事、靖西电化董

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电化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湘进公司董事、靖西电

化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上述兼任职

务中，电化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湘进公司、靖西电化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谭新乔先生，

１９７０

年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电化集团质检处副处长、成品分厂

技术副厂长、成品分厂厂长、靖西电化总经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湘潭

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电化集团董事、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热电”）董事

长、靖西电化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上述兼任职务中，电化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兴热电、靖西电化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

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熊 毅女士，

１９５６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

１９７４

年参加工作，历任湘潭市电化厂财务科副科长、

科长、电化集团总经理助理兼财务处处长、财务总监、总会计师、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湘潭电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电化集团董事、总会计师、靖西电化董事、中兴热电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上述兼任职务中，电化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兴热

电、靖西电化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柳全丰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副教授。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在湘潭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应用化学系任教，并担任应用化学系副主任。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进入电化集团工作，历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董事、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电化集团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 上述兼任职务中，电化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张凯宇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学本科，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１９９０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湘潭市电化厂财务科工作，

１９９７

年任电化集团证券办副主任， 历任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证券部部长、总经理助理、董事、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朱培立先生，

１９５３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职称、教授级高工、注

册咨询师专家。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年任湘潭市外经贸委党委书记，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任湖南电线电缆集团党委书记，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任湖南工程学院副院长，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湖南工程学院督导员。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湘潭电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杨永强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本科学历。

１９８１－１９８７

年期间任湘潭市电机电器工业

公司主办会计，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

年担任湘潭市财政局工交科副科长，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担任湘潭市会计师事务所所

长，

１９９９

年至今担任湘潭神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所长、主任会计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湘潭电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刘恩辉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博士研究生，湘潭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化学专业博士

后，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年在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巴陵石油化工设计院从事给排水设计工作，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任广东顺

德市丽德纺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兼质检部部长，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任珠海西大材料研究所副所长，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在湘潭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湘潭大学化学学院副教授、教

授。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最近五年未在其

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监事候选人简介

刘泽华先生，

１９５７

年出生，研究生。

１９７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茶陵县潞水乡党委秘书、县委办公室信息综合

干事、茶陵县马江、浣溪乡纪委书记、县纪委信访室主任、湘潭化纤厂支部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监事会

主席、电化集团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中兴热电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电化集团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中兴热电监事会主席、靖西电化监事会主席。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上述兼任职务中，电化集团系公司控

股股东，中兴热电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刘 娴女士，

１９６５

年出生， 大专学历， 会计师。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工作于湖南省煤炭厅湘潭仓库，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湘潭大学经济系学习，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１９９９

年工作于湖南省煤炭厅湘潭仓库，

１９９９

年至今工作于电化

集团财务部，历任电化集团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上述兼任职务中，电化集团

系公司控股股东，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５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电化”）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融资陆仟

万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和连带代偿责任担保。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靖西县湖润镇新兴街

法定代表人：周红旗

注册资本：叁仟柒佰陆拾万元

经营范围：电解二氧化锰生产销售。 （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股本构成：本公司持股

８２．９８％

，衡阳市华林锰业有限公司持股

１１．０２％

，湘潭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６％

，衡阳市华林锰业有限公司和湘潭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靖西电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经济指标

（单位：元）

年度

经济指标

２０１１

年

（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有

限合伙）审计）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３０８

，

１７８

，

２１８．１４ ３１７

，

３９５

，

０１７．７０

总负债

２２６

，

６３２

，

３３６．２５ ２３６

，

５５４

，

３０６．６３

净资产

８１

，

５４５

，

８８１．８９ ８０

，

８４０

，

７１１．０７

资产负债率

７３．５４％ ７４．５３％

营业收入

１３９

，

２２５

，

２５１．５７ ３２

，

９２４

，

８００．４０

营业利润

９

，

０３３

，

９０５．１６ －６７８

，

５８５．５２

利润总额

１０

，

２２７

，

０８３．７７ －７０５

，

１７０．８２

净利润

７

，

８４２

，

７３４．４２ －７０５

，

１７０．８２

信用等级：

Ａ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和连带代偿责任担保

２

、担保期限：

３

年

３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靖西电化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同意为靖西电化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融资陆仟万

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和连带代偿责任担保。靖西电化运作正常，具有相应的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担保

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本次担保金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加上之前为湘潭市金鑫矿业有限公司向湘乡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

石信用社贷款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提供的担保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雨湖

支行贷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提供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合并

报表净资产的

１８．８０％

。 除此以外，公司无对外担保，亦无逾期对外担保。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５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３

、会议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板竹路

４

号公司四楼大会议室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召开，会

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现将本次

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湖南省湘潭市滴水埠公司四楼大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股东提案的议案》；

２．１

审议《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１

审议《关于选举周红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２

审议《关于选举王周亮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３

审议《关于选举谭新乔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４

审议《关于选举熊毅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５

审议《关于选举柳全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６

审议《关于选举张凯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７

审议《关于选举朱培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８

审议《关于选举杨永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９

审议《关于选举刘恩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２

审议《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２．２．１

审议《关于选举刘泽华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２．２．２

审议《关于选举刘娴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说明：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３

、审议《关于为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及委托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

（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 登记地点：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板竹路

４

号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 邮政编码：

４１１１３１

。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５５５４４０４８ ０７３１－５５５４４１０１

（传真）。

联系人：张凯宇、汪咏梅。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信函以寄出时的邮戳日期为

准）。

４

、其他事项：会期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４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

，

６９１

万元，净利润

９

，

８８１

万元，期末

净资产

１

，

４５１

，

７７５

万元。

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尚须经最终核算，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

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８９７

，

８４３ ２

，

１２８

，

７０２ ３６．１３

股本

１９８

，

６２０ １４６

，

１２０ ３５．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４５９

，

６８３ ７１２

，

１０６ １０４．９８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７．３４９ ４．８７３ ５０．８１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

１８３

，

４７２ １５５

，

５３３ １７．９６

营业利润

８６

，

１３３ ８１

，

５８５ ５．５７

利润总额

８６

，

２５８ ８１

，

４９５ ５．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４

，

４０３ ６１

，

４２９ ４．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４ ０．４２ ４．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６２ ８．２６

增加

０．３６

个百分点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在国内经济持续下滑和通胀压力缓解的背景下，

Ａ

股市场先扬后抑；在上半年降息和

货币政策放松的预期下，债市表现走出“小牛”。虽然证券市场跌宕起伏，市场竞争压力加剧，但在公司全体员

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业绩有所增长。

根据初步预测，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２８９．７８

亿元，较年初增长

３６．１３％

；净资产

１４５．９７

亿元，较

年初增长

１０４．９８％

；股本

１９．８６

亿元，较年初增长

３５．９３％

，以上指标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公司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５

亿股，募集资金净额

６７．７５

亿元所致。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６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杭州莫干山路证券营业部

获准开展期货中间介绍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对公司杭州莫干山路证券营业部申请开展期货中间介绍业务的材料进行

了审核，以《关于对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莫干山路证券营业部开展期货中间介绍业务无异议的函》（浙

证监机构字［

２０１２

］

５７

号）批复，对公司杭州莫干山路证券营业部开展期货中间介绍业务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

ＳＴ

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７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向交通银行

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

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２０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人（债务人）：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

贷款人（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金额：

２００００

万元（东莞金叶和深圳金叶各贷款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通知，为提高办公效率，减少会议费用，九五投资

提议将《对全资子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注册资本：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号码：

４４１９０００００３４４６６５

经营范围： 加工、销售：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金银首饰回收；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有关珠宝产品信息的咨询服务。

注册地址：东莞市厚街镇河田村高新科技开发工业园金叶大厦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１３７

，

６４７．５

万元，总负债

９２

，

０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度营业总收入

２５１

，

８６２．４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４

，

６７０．５２

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１５６

，

２５３．２８

万元，总负债

８６

，

３２４．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度营业总收入

１２９

，

３８９．４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

，

２８７．２３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成钧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８５４２０４

经营范围：金银饰品、铂金饰品、镶嵌饰品、玉器珠宝首饰、工艺礼品的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水贝工业区

３

栋

２

楼东南面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２０

，

０９３．０５

万元，总负债

１３０．８７

万元，实现净

利润

－３７．８２

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２３

，

６４８．０３

万元，总负债

３

，

７５３．３０

万元，实现

净利润

－６７．４５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

度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６

个月。 本公司、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以上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

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公司

根据经营需要为其提供贷款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亦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５００

万元，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５．１３％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

ＳＴ

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８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议案并再次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推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第六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推选监事候选人的议案》，以上议案需要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１９

层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

一、前次新增议案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拟向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厚街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９５００

万元，由公司、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王志伟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该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九五投资”）通知，为提高办公效率，减少会议费用，九五投资提议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东莞市

金叶珠宝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拟对其控股子公司重庆金叶珠宝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增

资，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通

知，九五投资提议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披露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公告。

二、本次新增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２０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深圳九五

投资有限公司通知，为提高办公效率，减少会议费用，九五投资提议将《对全资子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的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新增上述临时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不变。

三、变更后的会议召开情况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１９

层

３．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４．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名称：

（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推选董事的议案；

议项

１．１

推选成钧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２

推选王文聪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３

推选陈学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４

推选赵国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５

推选张金铸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６

推选孙旭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７

推选李子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项

１．８

推选纪长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项

１．９

推选耿利航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推选监事的议案；

议项

２．１

推选邹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议项

２．２

推选杨敬平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议项

２．３

推选蓝玉成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３

）审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４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

）《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６

）《对全资子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２７

）及《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

（三） 出席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１９

层

４．

委托代理人登记和表决时的要求：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法人股东帐户、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法人

股东帐户、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持股东帐户、持股

凭证、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持股凭证。

（四） 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会议联系人： 韩雪

（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１００３３８

（

３

）传 真：

０１０－６４１０６９９１

（

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出席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行使

表决权及相关文件的签署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六）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人民币

１

，

９７６

百万元 盈利：人民币

２２０

百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人民币

－０．２７３

元 人民币

０．０３０

元

二、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尽管公司加大降本增效工作力度，大力降低工序成本，控制费用支出，但是由于钢材销售

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２％

以上，使公司效益比上年同期大幅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7

2012

年

7

月

7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2-028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

2012

年

7

月

6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00

；

网络投票：

2012

年

7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

二

)

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

6

号；

(

三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董事长蒋锡培先生；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

名，代表股份

723,424,7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07%

，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名，代表股份

52,0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共计

15

名，代表股份

723,476,8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0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议案，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723,467,190

股，反对

2,418

股，弃权

7,20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王建文先生、黄勇先生

(

三

)

结论性意见：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三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查询。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31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入股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交易完成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0

年

10

月

28

日董事会批准本行购买安盛中国（英文名

AXA

CHINA

）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简称中国五矿）分别所持有的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金盛人寿）的部

分股权（简称本次交易），详情请参见本行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

报纸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入股金盛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行已取得本次交易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并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完成交割手续。 金盛人寿已于

2012

年

7

月

6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正式更名为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工银安盛）。

于本公告日期， 本行持有工银安盛

60%

的股权， 成为工银安盛的控股股东； 安盛中国持有工银安盛

27.5%

的股权；中国五矿持有工银安盛

12.5%

的股权。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32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美国东亚银行

80%

股权

交易完成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与东亚银行有限公司（简称东亚银行）及

East

Asia Holding Company, Inc.

（简称

EAHC

，为东亚银行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东亚银行通过其持有美国东亚

银行

100%

股权）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购买

EAHC

持有的美国东亚银行（

The Bank of East Asia (U.S.A.)

National Association

，在美国拥有

13

家分行）

80%

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所有先决条件已获得满足，已于北京时间

2012

年

7

月

6

日完成交割。 于本公告日期，本行持

有美国东亚银行

80%

的股权。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2－025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议案，并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相关公告，

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复牌。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相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待上述工作

全部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

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均已在重组预案中披露。 公司将根据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478

证券简称：科力远 公告编号：临

2012-026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6

日接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力远控股

"

，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2,689,5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1%

）通知，科力远控股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

12,500,000

股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此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97%

，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6

日。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

2012-029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内蒙

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司以募集资金

16,000.72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达威药业

"

）进行

增资，用于募投项目

"

微生物发酵法年产

350

吨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

）项目

"

和

"

微生物发酵法年产

250

吨花生

四烯酸（

ARA

）项目

"

发酵部分的项目建设和流动资金投入，其中

16,000

万元全部计入金达威药业注册资本，

0.7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后，金达威药业的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加至

19,000

万元。

目前，公司对金达威药业的增资事宜已办理完毕。金达威药业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

150107000002920

住所：托克托县托电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吴轶

注册资本：

19,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9,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医药原料药、生物制品、有机化工产品（限制的除外）、食品

添加剂（营养强化剂）、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

）、食用植物油（新资源食品）、花生四烯酸油脂（

ARA

）和饲料添

加剂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器设备、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